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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 

 

 

关于对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22 年三季报的问询函 
 

公司部三季报问询函〔2022〕第 24 号 
 

 

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2 年三季度报告审查过程中，关注到如

下事项： 

1.三季报显示，你公司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36,433.59 万

元，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以下简称“净利润”）

3,314.54 万元，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24.01%、25%。你公司最近

三年又一期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24.85%、22.62%、26.84%、

30.63%，你公司前三季度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增长6.71个百分点，

显著高于历史毛利率水平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所处行业发展趋势、经营情况、主营业务结构、

收入确认及成本结转情况等，说明你公司重新上市后短期内营业

收入和净利润均下滑但毛利率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并分析

你公司收入、净利润及毛利率的变动趋势是否偏离同行业可比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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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。 

（2）结合你公司所处行业特点、经营项目开展等情况，说

明 2022 年第二季度营业收入显著高于第一季度、第三季度营业

收入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，你公司生产经营是否存在季节性、各

季度收入大幅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、与其他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

是否存在较大差异。 

2.三季报显示，你公司应收款项（包含应收账款、应收票据

及合同资产科目）余额为 153,293.91万元，较年初余额下降 1.65%，

占总资产期末余额、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59.55%、

420.75%。其中，应收账款、合同资产期末余额分别为 48,668.71

万元、104,578 万元。你公司前三季度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

现金为 70,429.78 万元，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193.31%，同比增长

105.30%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你公司的销售政策、信用政策、结算条款等，说

明你公司应收款项余额占收入比重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并结合

你公司应收款项的回款情况，说明应收款项余额较年初未发生重

大变化、营业收入同比下滑的情况下，你公司前三季度销售商品

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大幅增长的原因，以及你公司收入、净利润、

应收款项、经营性现金流变动趋势不一致的合理性。 

（2）说明应收账款前五大客户名称、与你公司是否存在关

联关系、款项内容、账龄、相关客户的信用风险情况，信用减值

损失计提是否充分合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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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说明合同资产对应客户名称、项目情况、项目名称、

合同金额及签订时间、项目开始时间、履约安排与实际施工进度、

收入确认情况、预计后续结算安排，并结合客户履约能力等说明

实际施工进度与履约安排是否匹配，是否存在结算风险。 

3.你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1 日披露的《重新上市报告书》

显示，你公司时任高管李友谊及子公司汇绿园林建设发展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汇绿园林”）时任高管蒋向春等就任职期限做出

专项承诺，承诺三年内在公司任职。同时，你公司股东深圳灵哲

投资中心（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深圳灵哲”）就股份减持做出

承诺，承诺“自汇绿生态重新上市交易起十二个月内，减持数量

不超过本单位所持有的汇绿生态股份在退市期间发行的新增股

份总数的 50%”。你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6 日披露的《天风证券

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持续

督导现场检查报告》显示，李友谊、蒋向春均于 2022 年 5 月离

职，违反了任职期限承诺。深圳灵哲在你公司重新上市后不足两

月内，违反承诺超比例减持公司股份，但你公司 2021 年年报、

2022 年半年报均显示，深圳灵哲股份减持承诺正在履行中。请

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李友谊及蒋向春在公司重新上市后短期内离职的

具体情况及原因。同时，结合李友谊、蒋向春任职期间对你公司

或子公司经营业绩的贡献、新任高管的胜任能力等，分别说明李

友谊、蒋向春离职对你公司及子公司管理层稳定性的具体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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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，说明李友谊及蒋向春在重新上市前所做的任职期限承诺是

否合理、审慎。 

（2）说明深圳灵哲减持股份数量、期间、金额等具体情况，

并说明你公司及信息披露义务人前期相关公告是否存在不真实、

不准确、不完整的情形，如是，请尽快补充更正。 

4.半年报显示，你公司目前主营业务为园林工程施工、园林

景观设计及苗木种植等。经查询公开信息，你公司收购福建中科

博胜硅材料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科博胜”）30%股权，

中科博胜主营新材料技术研发及材料销售等业务。同时，你公司

于 2022 年 11 月 17 日披露的《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的

公告》显示，你公司与相关方共同设立珠海青稞晨曦壹号私募股

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合伙企业”），该

合伙企业主要投资于先进制造、信息技术、绿色能源等新兴产业

及大消费类产业。上述两项投资均与你公司主业园林工程施工、

园林景观设计及苗木种植业务关联度较小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中科博胜的基本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成立时间、

注册资本、主营业务、股权结构、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等。

同时，说明你公司收购中科博胜 30%股权的时间、评估作价情况、

定价是否公允合理、对价支付情况，是否纳入你公司合并报表范

围，本次收购事项对你公司 2022 年财务报表的具体影响，你公

司收购中科博胜股权是否及时履行恰当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

义务（如适用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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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结合你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结构、未来经营发展战略

规划等，详细说明你公司进行跨界投资的主要考虑，各业务板块

是否存在协同效应，是否可能存在偏离主业的情形，并充分提示

风险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 年 12 月 29 日

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2 年 12 月 23 日 


